
关于 2021—2022 学年度学期结束和暑假工

作安排的通知

各县区教育局、市直各学校、淮师大附属中小学：

2021—2022 学年度即将结束，为维护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

确保广大师生度过一个安全、文明、充实、和谐的假期，现将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期末考试安排。普通中小学期末考试时间为 2022 年 6 月

29 日至 7 月 2 日。各县区教育局要严格落实《安徽省教育厅关

于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学校考试管理的实施意见》（皖教基〔2021〕

17 号），不得组织区域性或跨校际的考试；小学一、二年级不

进行纸笔考试，其他年级由学校自行组织期末考试；要合理控制

考试难度，考试结果一律以等级呈现，不排名、不公布，不得在

家长群传播。

二、暑假时间安排。义务教育学校 7 月 3 日进行学生离校教

育，暑假从 7 月 4 日开始；普通高中学生暑假从 7 月 11 日开始。

秋季学期高三年级学生 8 月 22 日开学上课；其余年级学生 8 月

31 日返校报到，9 月 1 日正式上课。

三、做好学期结束工作。各县区教育局和学校要全面总结2021

—2022 学年度工作，合理安排放假前的教育教学活动，组织好

期末考试、学分认定、体质健康测试等工作；规范开展学生综合

素质评价，科学正面评价学生表现，将学生实证材料信息录入到



安徽省中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管理系统，确保 100%录入率。

做好初、高中毕业班学生中高考结束后至录取前的跟踪服务，严

禁公布、宣传、炒作中高考“状元”和升学率。认真谋划 2022

—2023 学年度工作目标及秋季学期工作思路和重点工作，提前

安排秋季开学及返校工作，确保新学期如期顺利开学。

四、开展专题教育活动。放假前，各学校要面向全体师生上

一次安全教育课，重点加强防溺水、防意外伤害、交通安全、饮

食安全、疫情防控、遵纪守法、文明旅游等方面的教育，切实提

高学生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能力。要加强家校沟通，召开线上线

下家长会，发放告学生家长一封信，要求家长要切实履行监管责

任，指导家长科学安排学生假期学习和生活，保证孩子充足的睡

眠和体育锻炼时间，保护孩子的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积极与孩

子开展亲子活动，陪伴孩子度过愉快假期。

五、科学合理安排暑假生活。组织“喜迎二十大、奋进新征

程”校园读书创作系列主题活动，引导师生广泛阅读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文学艺术等优秀读物；严格控制暑期学生书面作业时

间总量，布置科学探究、体育锻炼、艺术欣赏、家务劳动等实践

性作业；利用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博物馆、

科技馆等开展素质教育活动，组织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和志愿者活

动，用小善行传递正能量。开放学校体育、艺术、科技等教育场

馆，有序组织学生定期到校开展兴趣活动；关注特殊群体学生假



期生活，坚持自愿原则，支持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乡村少年宫

和有条件的学校开展暑期托管服务。

六、规范开展招生工作。各县区教育局要科学制定义务教育

阶段学校招生工作方案，严格落实公办民办学校同步招生，坚持

公办学校“划片、免试”招生，民办学校在办学所在县区范围内

按计划招生，保障残疾儿童、孤儿、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

义务教育，确保“应入尽入”；严格执行普通高中招生政策，继

续实施全员升学工程；秋季学期中小学起始年级不得出现“大班

额”。全面实施“安心托幼”行动，扩大公办幼儿园和民办普惠

园办学规模，全面消除无证园，清理回收居民小区配建幼儿园，

做好幼儿园招生工作，确保学前三年毛入园率、普惠性幼儿园覆

盖率、公办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达到省定考核指标。

七、开展师德师能教育。各县区教育局和学校要组织教师认

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职业教育法》《新

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等，提升广大教师政治觉悟；加强师德

师风建设，贯彻落实《淮北市教育局关于开展师德师风师能建设

年活动的通知》（淮教〔2022〕27 号），严肃查处师德失范行

为，严防违反师德师风问题发生。组织广大教师参加教学业务培

训或研修，组织教师学习《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义务教育课程标

准（2022 版）等，全面提升教师教学技能和专业能力。



八、严格校外培训治理。各县区教育局要协调文旅体、科技

等部门加快非学科类机构核准审批进度，全面应用“全国校外教

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7 月 1 日前所有校外培训机构要

在综合平台上线营业。联合有关部门定期开展督查检查，落实学

校对学区内培训机构的常态化巡查，从严查处隐形变异学科类培

训，严禁校外培训机构暑假期间开展学科类培训，严禁艺术体育

等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开展学科培训。各学校要组织家长签订不参

加校外学科类培训承诺书并签字留存学校，任何学校和老师不得

组织、诱导学生到社会办学机构参加各种补习培训，从严查处在

职中小学教师有偿家教和在校外培训机构任教行为。

九、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各县区教育局和学校要严格落实校

园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措施，暑假期间继续实行校园封闭管理，

凡进入学校人员一律核验身份和查验“两码”，校外无关人员和

车辆不准进入校园。严格师生员工外出报备制度，引导师生非必

要不外出，不得前往疫情中高风险地区；外出师生员工要自觉遵

守属地疫情防控要求，减少走亲访友和聚集性活动，落实佩戴口

罩、勤洗手等个人防控措施。继续执行“日报告、零报告”制度，

全面掌握暑假期间师生员工行程和健康信息；开学前 14 天开始，

每日监测师生员工及其共同生活居住的家庭成员健康状况和出

行轨迹，建立健全师生健康台账。

十、加强假期值班值守。各县区教育局和学校要认真做好暑

假期间的值守应急和安全保卫工作，严格 24 小时值班和领导带



班制度，严禁出现值班脱岗、离岗现象。要加强对校园在建工地、

供水、供电和教育教学设施的安全巡查，严格做好值班记录，保

持信息畅通，一旦发生校园突发意外事件，必须按程序和要求及

时上报，不得瞒报、迟报和漏报。各学校假期值班表于 7 月 4 日

前报教育主管部门。

中等职业学校、幼儿园暑假工作参照本通知执行。

2022 年 6 月 20 日


